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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公安厅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海事局

关于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

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,山 东海事局各

分支局 :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,落实
“
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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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产,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
”
的相关部署,依法规范当前形势下

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,切实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,

做好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,结合我省实际,

决定自⒛⒛年 5月 11日 至 6月 11日 ,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

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 (以下简称专项执法行动)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专项执法行动的目标任务

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

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

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》 (国 办发 匚⒛⒛〕6号 )有关要

求,结合援企、稳岗、扩就业等政策措施和全省海运船员管理工

作会议精神,依据就业促进法、劳动合同法、 《人力资源市场暂

行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》《外

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》《海事

劳工条件检查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,积极履行部门监管职责 ,

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,及时查处各类侵害劳动者和用人

单位合法权益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行为,坚决纠正针对疫情严重

地区劳动者的就业歧视,为促进劳动者就业和企业复工复产营造

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专项执法行动的主要内容

集中清理整顿侵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,妨害有序复

工复产和稳就业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行为,重点为:



(一 )未经许可或各案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经营活动,特别是

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互联网招聘等职业中介活动的行为,以及涉及

外国人、海员的非法职业介绍行为。

(二 )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,包

括参与签订不实就业协议、不履行信 J急 审查义务、发布虚假信息

或含有歧视性内容信·急、哄抬或操纵人力资源市场价格、扣押劳

动者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、向劳动者收取押金、捆绑收取流动

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费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(三 )用 人单位发布虚假招聘信 J息 ,组织虚假招聘活动,骗

取劳动者财物的欺诈行为,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,违法发布

涉及劳动者户籍、居住地及治愈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等与疫情相关

的歧视性招聘信息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,认真推进落实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海事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,提高认识 ,

将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,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和统筹协调,抓紧抓实抓细,推进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(二 )密切协调联动,加大执法力度。各市要根据本地客观

实际,实施部门联合
“
双随机

”
抽查执法行动,加大行政处理处

罚力度,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结果,要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,

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



惩戒。对专项执法行动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,要按规定及时

向社会公布。对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,要依法采

取有效手段及时挽回。对以暴力、胁迫、欺诈等方式扰乱人力资

源市场秩序涉嫌犯罪的,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移送公安

机关严肃查处。

(三 )畅通维权渠道,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市要加强线上人力

资源监管平台建设,公布省级监管平台地址,通过线上平台宣传

相关法律法规规定,发布维权须知、警示信 J憝 和其他监管信息,

畅通线上举报投诉渠道,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便捷及时维权。

(四 )主动回应关切,加强人力资源市场风险防范处置。各

市要密切关注舆情,积极迅速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。要结合本地

区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既往监管情况和当前形势动态,认真研判风

险,完善落实应急处置机制,对出现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行为新

问题、新形式、新苗头,做到防早防小、审慎处置,并及时上报

情况。

(五 )做好科学防护,保障健康安全。各市在组织开展专项

执法行动时,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,科学合理做好执法人员

和投诉举报场所的防护工作,保障专项执法行动健康安全开展。

请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于2⒆0年 6月 ⒛ 日前会同公

安、市场监管、海事部门对本地区此次专项执法行动情况进行认

真总结,并将总结材料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。

在专项执法行动期间,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公安厅、



省市场监管局、山东海事局将组成联合督查组,赴部分地区进行

工作督查。在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后,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

市场监管总局将对专项执法行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联合通

报表扬。

联 系 人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刘铁军

联系电话:Os31-885叨甾5;传 真:Os31-8⒆OO561

电子邮件:均 r吼@shandong。 cn

附件: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情况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山东省公安厅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山东海事局

2020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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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合计

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

中介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用人单位

补充资料

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情况

1.参加专项行动人员:其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人次;市场监管部门
件。

处理情况

移送司
法机关
追究责

任

发布 (提供 )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歧视性就业信息

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劳务派遣业务   件。
,查处涉及外国人非法职介  件。

未经备案从事其他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  件。

查处涉及海员非法职介  件。
。其他处理处罚情况:关闭非法职业介绍活动  件;没收违法所得  万元 ;

人次;其他有关部门  人次。

件 ;吊销营业执照   件。

填报单位 :

单位负责人签章 : 处 (科)负责人签章 : 填报人签章 :

吊销和撤销许可证

填报 日期:⒛⒛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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